
為避免利益衝突而設的  
前任行政長官離職後工作規限  

  
 
 

 背景  

 

二零零五年六月，由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委任的香港特別行

政區行政長官報酬及離職後安排獨立委員會，就行政長官離

職後工作規限發表報告，建議每一位行政長官上任時，簽署

一份要經過蓋章的協議，承諾遵守有關規定，以防止離職後

出現利益衝突。建議獲政府接納並自該年開始推行。有關規

定詳述如下﹕  

 

2. 一般原則  

 

行政長官卸任後須遵守以下各項基本原則，以防離職後可能

出現利益衝突﹕  

 

(a) 行政長官卸任後，不得以不當方式利用先前所擔任的公

職取得利益，或作出令政府尷尬或使政府聲名受損的行

為，  

 

(b) 行政長官卸任後，不得明知而利用履行公務和職責過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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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而未向外公布的資料，或從這些資料中獲得利益；

以及  

 

(c) 行政長官卸任後，不得利用先前所擔任的公職享有不公

平優勢，以獲取就業、商業或專業活動方面的機會。在

任期間，也不得容許日後可以獲取這些機會，而造成潛

在利益衝突。  

 

3. 披露官方資料  

 

離職前  

 

3.1 行政長官臨近離職前，須交出所有擁有的政府文件，並確保

這些文件的所有草擬本和個人副本都已作適當處理。  

 

離職後  

 

3.2 前任行政長官不得以不當方式利用以往的官職，或運用因官

方職務所得而未向外公布的任何資料，為他個人或其他人士

謀取金錢或其他利益。此外，也不得利用在任時得到而未向

外公布的資料，為他人提供意見，致令這名人士比其他人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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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不公平優勢。  

 

3.3 除非事先獲得政府的書面許可，否則前任行政長官不得利用

或向他人披露或傳遞任何在任期間獲悉而未向外公布的保

密資料或市場敏感資料，包括不能透過公開演講、授課、電

視或電台廣播、出版書籍／刊物或其他途徑作出披露。  

 

3.4 上文第 3.2 及 3.3 段所指的資料包括﹕  

 

(a) 與政府有關的機密或限閱 (不論是否已歸類為這些級別 ) 

資料，包括但不限於涉及政府的交易、業務、機構、運

作、事務、財政、預算及策略；  

 

(b) 在《官方機密條例》 (香港法例第 521 章 )規管範圍內關

乎香港保安、情報、防務或國際關係的資料；  

 

(c) 個别法團或物業的資訊，而該些資訊，就慣常 (或相當

可能會 )買賣涉及該等法團的證券，或買賣該等物業的

人來說，一般是不知悉的；而如果他們普遍知悉的話，

則相當可能會對該些證券或物業的價格造成重大影

響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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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任何人的個人資料，而前任行政長官知道或應該知道對

方合理期望其私隱會得到保障。  

 
 

4. 離職後工作規管  

 

離職前  

 

4.1 行政長官不得因計劃從事外間工作、商業或專業活動，或將

會受聘從事這類工作和活動，而影響他執行公職和履行職

責。  

 

離職後  

 

4.2 行政長官在離職後三年內，須接受離職後工作規管：  

 

(a) 在首年內，除下文第 4.3 段另有規定外，前任行政長官

不得接受任何聘任工作 (不論全職或兼職 )，在任何商業

或專業機構出任董事或合伙人，或獨資或與他人合資經

營任何商業或專業服務；以及  

 

(b) 在隨後兩年 (“有關限期＂ )內，除下文第 4.3 段另有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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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前任行政長官在接受香港境內或境外聘任工作或從

事商業或專業活動前，應先向前任行政長官及政治委任

官員離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 (委員會 )徵詢意見。  

 

4.3 在三年管制期內，前任行政長官可接受以下委任而無須向委

員會徵詢意見，不論有關委任受薪與否、屬全職抑或兼職﹕  

 

(a) 中央機構或香港特區政府的委任；   

 

(b) 慈善、學術或其他非牟利機構的委任；以及  

 

(c) 屬非商業性質的地區或國際組織的委任。  

 
 

4.4 在三年管制期內，前任行政長官如接受上文第 4.3 段載述的

任何委任，不論受薪與否，都必須通知政府。前任行政長官

如對上文第 4.3 段是否適用於某些委任存有疑問，又或希望

接受自覺符合公眾利益但上文第 4.3 段沒有載述的委任，應

向委員會徵詢意見。有關資料會記錄在登記冊，以供公眾索

閱。  

 

4.5 在有關限期內，前任行政長官不得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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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受任何公司聘用或委任為董事，而這公司的業務範圍涉

及土地或物業發展計劃，或公司在前任行政長官任內曾

獲發經行政會議批准的特許或專營權；  

 

(b) 在任何牽涉或針對政府的索償、訴訟、索求、法律程序、

交易或談判中代表任何人；   

 

(c) 參與有關政府事宜的游說工作；  

 

(d) 當某公司正涉及與政府的訴訟時，受該公司聘用或委任

為董事；  

 

(e) 親身參與競投政府的土地、物業、計劃、合約、特許或

專營權。  

 

4.6 前任行政長官向委員會徵詢意見時，須書面披露﹕  

 

(a) 受聘工作、董事職位、合伙人身分、商業或專業服務的

詳情；  

 

(b) 有關職務性質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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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過往以官職身分與準僱主、有關公司、合伙業務、商業

或專業服務的往來；如並無往來，則與準僱主、有關公

司、合伙業務、商業或專業服務相關的公務的性質。  

 

4.7 委員會須依循兩項概括原則，決定其向前任行政長官提出的

意見，即防止利益衝突和避免公眾負面觀感。兩項原則詳述

如下﹕  

 

(a) 在合理範圍內盡量確保在有關限期內，前任行政長官或

其在打算受聘的工作，或打算擔任董事、合伙人身分或

經營商業或專業服務過程中可能聯繫的人，不會對政府

履行職能造成影響或妨礙，或以任何形式加以左右；以

及  

 

(b) 避免或盡量減少令人有理由相信或認為在前任行政長

官在任期間，或在有關限期內，政府在履行職能方面可

能已經或可能因為該前任行政長官打算受聘的工作，或

打算擔任董事、合伙人身分或經營的商業或專業服務而

受到影響或妨礙，或以任何形式受到左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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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8 委員會須在收到申請後 14 天內，書面通知前任行政長官有

關委員會的意見，除非在該 14 天內，委員會有理由並確已

要求前任行政長官給予合理澄清和補充資料。如有這需要，

委員會在收到所需澄清和補充資料後，須在合理可行的情況

下盡快為前任行政長官提供書面意見；但無論如何，都應在

收到澄清和補充資料後 14 天內，書面通知前任行政長官有

關委員會的意見。  

 

4.9 委員會根據上文第 4.8 段向前任行政長官提供書面意見時，

不論有關意見是否同意前任行政長官擔任有關工作或職

位，都必須說明理由。  

 

4.10 委員會提供的意見須予保密，但當前任行政長官已經受聘有

關工作，擔任董事、合伙人身分，經營商業或專業服務時，

便須盡快公布委員會的意見。倘前任行政長官聽取委員會意

見後決定放棄原來計劃，則無須公布有關意見。  

 
 
  


